
见义勇为者
可以享受哪些特殊保护

案例
郝先生外出锻炼途中，看到一男子

拽着一女子向偏僻处走去，女子大声哭
喊、呼救。郝先生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
即迅速上前制止。双方由此扭打起来，
郝先生挥拳向该男子打去，不料男子躲
闪过去，郝先生因收不住脚步而撞向女
子，该女子跌倒在地小腿骨折。郝先生

担心该女子会向他索赔。如果该女子索
赔，郝先生应当赔偿吗？

说法
郝先生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 184 条规定：“因自愿实
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
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紧急救助的构成

要件包括：一是救助人自愿，而且救助人
无法定或约定的救助义务；二是须情势
急迫；三是救助人是为了防止受助人损
失的扩大或加重；四是只限于造成受助
人受损害。本案中，郝先生在女子人身权
利面临侵害的紧急情况下出手相救，符
合上述规定。因此，尽管郝先生相助时造
成了该女子受伤，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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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是指个人不顾自身安危通过

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或者抢险、救灾、救

人等方式保护国家、集体的利益和他人的人

身、财产安全的一种行为。见义勇为自古便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彰显社会正能量

的善意之举。为了进一步倡导培育见义勇

为、乐于助人的良好社会风尚，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免除救人者的后顾之忧，让

善行义举得到尊重，国家通过立法和出台相

关政策，保护见义勇为者。

核心
阅读

案例
一天下午，吴先生在河边钓鱼时发

现一个落水儿童，于是立即下河施救，救
上岸后对孩子进行了心肺复苏。后经医
院检查，孩子只是肋骨骨折，医生说做心
肺复苏用力不当造成的。同时，吴先生
的脚被河里的玻璃渣扎破，右小腿被河
里的树枝划伤，花去医疗费约 5000 元。
事后，吴先生向被救孩子的父母索要这
笔损失，不料，孩子的父母不但不赔偿医
疗费，反而要求其赔偿他们的医疗费。
那么，吴先生要求受益人赔偿有法律根
据吗？

说法
吴先生有权要求受益人给予补偿。

《民法典》第 183 条规定：“因保护他
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
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
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
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
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应当指出的是，补偿
与赔偿不同。赔偿一般是填平原则，即损
失多少赔偿多少，而补偿仅是实际损失中
的一部分。本案中，由于无加害人，故吴先
生只能要求受益人（孩子的父母）给予适
当的补偿，而不能要求赔偿。具体补偿数

额，应当根据吴先生的受损情况和受益人
的受益情况等因素予以确定。

目前，全国各地都有对见义勇为人员
实行精神鼓励、物质奖励和提供社会保障
相结合的政策，故吴先生还可以根据当地
有关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例的规定，向
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确认见义勇为。如果因见
义勇为而牺牲或致残的，政府会发给一笔抚
慰金或奖金，在子女入学、升学方面享受照顾
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家庭优先纳入住房保障
范围，活困难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按规
定纳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其配偶或子女就
业困难的，优先安排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等。

见义勇为致受助人损害，不用承担赔偿责任111

案例
李先生是某公司的员工，上个月的

一天，李先生在乘坐公交汽车上班途中，
发现一人行窃，遂上前制止，并在他人的
协助下将该人制服移送警方。不过，李
先生在与该窃贼扭打时摔倒受伤。事
后，相关部门认定李先生系见义勇为并
给予了表彰。李先生因就医和误工产生
了不少损失，于是要求公司为其申报工
伤，公司却称李先生并不是在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不
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那么，李先生的
情况属于工伤吗？

说法
一 般 来 说 ，构 成 工 伤 必 须 符 合“ 三

工”要求，即职工必须是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但
这也不是绝对的。在一些特定情形下，职
工所受伤害即使不符合“三工”要求，也
应视同工伤。其中，《工伤保险条例》第 15
条第 1 款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视同工伤：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该条
规定表明，只要职工是为了维护国家利
益或者公共利益而受到伤害的，即应当
视同为工伤。因此，职工因见义勇为而受

到伤害的，应当视同工伤，享受工伤待
遇。本案中，李先生勇斗窃贼的行为，无
疑属于见义勇为。

不过，以见义勇为为由申报工伤认
定的，必须持有见义勇为的相关证明。
本案中，相关部门已经认定李先生的行
为属于见义勇为并给予了表彰，因此李
某的情况无疑应当视同工伤。如果公司
不主动为李先生申报工伤，李先生或其
近 亲 属 可 以 在 李 先 生 受 伤 之 日 起 1 年
内，直接向公司所在地人社局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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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因我业绩差，拖了所在部门的后

腿，甚至让部门成员的奖金泡了汤，部
门主管一气之下让我在水池里泡了 6
个多小时，我因而引发疾病并被送往医
院医治。请问：在部门主管因怕被追究
责任而已逃之夭夭的情况下，我能否要
求公司赔偿损失？

读者 古珍珍

古珍珍读者：
你可以要求公司赔偿损失。

《劳 动 法》第 96 条 规 定 ：“ 用 人 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公安机关对责
任人员处以 15 日以下拘留、罚款或者
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一）以暴力、威胁或者非
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二）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和拘
禁劳动者的。”

《劳动合同法》第 88 条第 3 项也指
出，用人单位“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
查或者拘禁劳动者的”，应依法给予行
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即体罚员工必须承担 3 种责
任：一是行政责任。只要有体罚行为，但
尚不构成犯罪，公安机关即可以对责任
人员给予治安处罚。二是民事责任。如
果给员工造成身体伤害或者精神损害、
名誉损失等，便必须给予民事赔偿。三
是刑事责任。即必须根据行为的性质及
其损害后果予以不同的定罪量刑：以暴
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员工或者捏
造事实诽谤员工，情节严重的，处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
治权利；故意伤害员工身体，构成轻伤
可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致人重伤可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
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
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可处 10 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很明显，吕某对你实施的体罚行为
虽然尚未构成犯罪，但必须承担行政责
任和民事责任。同时，《民法典》第 1191
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
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
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
人员追偿。”即鉴于吕某对你实施体罚
利用了部门主管的身份，彼此之间的管
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具有履行职务的性
质，决定了你就赔偿问题有权直接要求
公司担责。

律师 廖春梅


